
涞源县十六届人大
三次会议文件(19)

关于涞源县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

 201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书面）
——2019年1月28日在县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

涞源县财政局局长   王新忠

各位代表：

受县政府委托，现将涞源县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和2019年预算草案提请县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并请县政协各位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 

2018年，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的监督指导下，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全县工作大局，切实发挥财政职能作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落实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筑牢“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工作底线，聚力增效，突出重点，统筹兼顾，着力支持打好三大攻坚战，较好完成了全年财政预算收支目标，促进了全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健康发展。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情况

2018年，全部财政收入完成11894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1.2%，剔除奥宇退出及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转让收入影响（下同），增长6.1%。其中：税务部门完成6603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1.7%，增长11.6 %；财政分管收入完成5290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5%，下降24.9%。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8097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1.2%，增长5.2%。

当年可用财力为195308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80974万元，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34684万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券转贷收入24000万元，置换债券2129万元，上年结转462万元，调入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46481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903万元；上解支出1709万元，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395万元，债务还本支出2221万元。

2018年，县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95153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9%，同比下降7.8%，其中：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582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下降0.9%；公共安全支出1005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10%；教育支出3796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下降5.1%；科学技术支出102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下降68.6%（主要是2017年拨付农业局打造太行山农业创新驿站科技经费200万元,造成上年同期基数较大影响）;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95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12.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87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下降0.5%;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771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下降24.7%（主要原因：一是2018年压减医疗卫生支出901万元，二是收回以前年度专款冲减当年支出1214万元，三是2018年未发放精神文明奖及养老保险缴费由原单位主科目调入社会保障科目影响）;节能环保支出2493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139.3%（主要原因：一是一期二期集中供热改造、商业门脸小区及乡村机关学校电增容等大气治理资金支出12827万元，上年同期7081万元，同比增支5746万元；二是环保监测站建设335万元；三是解决环保局以前年度工资1398万元；四是涞源县安厦城乡发展有限公司贷款本息7000万元；共计14479万元，拉动支出139个百分点）；城乡社区事务支出2052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下降60.1%（主要是2017年注入城投资本金39809万元，2018年9000万元，同比减支30809万元影响）；农林水事务支出2472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10.1%；交通运输支出5051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70.7%（主要是今年拨付张石高速泉坊转盘至南互通公路建设拖欠工程款及交通客运站点建设、下银线拆迁、农村公路改造等工程款1177万元）;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401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增长6.7%;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345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下降92.1%（主要是去年旅发大会支出2982万元影响）;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1816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9.4%;住房保障支出52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同比下降76.7%(主要是收回以前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专款1833万元统筹使用冲减了本级支出影响);粮油物质储备事务支出367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下降5.9%;国债还本付息支出2298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0 %,同比增长60.7%（主要是债券还本付息增加）;其他支出-284万元，占调整预算的45.4 %,同比下降90.7% (主要是收回以前年度支出及统筹使用存量资金按要求冲减了当年支出)。结转下年支出155万元，财政收支平衡。

（二）政府性基金收支情况
2018年纳入预算管理的政府性基金收入96559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9%，同比增长20%；其中：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1465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69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93277万元（其中：土地出让价款26265万元、缴纳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2222万元、耕地占补平衡转让收入69234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1021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458万元、污水处理费64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205万元。

2018年政府性基金县级可用财力为50110万元，其中：政府性基金收入96559万元，上年结转112万元，置换债券720万元，债务还本支出800万元,调出到一般公共预算使用资金46481万元。

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4984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99.5%，同比增长297.8%；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48125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854万元，污水处理费安排支出45万元，彩票公益金支出291万元,债务付息及发行费支出608万元，收回以前年度专款冲减支83万元。结转下年支出270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情况
2018年社会保险基金收入完成1315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101.2%，同比下降33.4%，上年结转2958万元；社会保险基金支出7000万元，占调整预算的43.5%，同比下降58.3%。结转下年支出9108万元。

（四）上级专款收支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专款收支

截止12月31日上级下达专项转移支付和一般转移支付（专项化）120665万元，上年结转26291万元，本年支出134058万元，结转下年支出12898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专款收支

截止12月31日上级下达政府性基金专款2560万元，上年结转369万元，本年支出2220万元，结转下年支出709万元。

（五）权责发生制列支情况

截止2018年12月31日已下达到预算部门但部门未支出额度为25623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23074万元，政府性基金预算2549万元。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结余处理有关规定将上述资金采用权责发生制列报了财政支出。

2018年财政主要工作：

（一）强化征管，确保应收尽收。一是按照年初预算任务要求，明确国地税及各征收部门的工作目标，强化调度和督导，促进了财政收入征收。二是加大综合治税及征管部门间协税护税力度，定期分析经济形势，做好收入预测，密切与税务部门信息互通，强化税源监控，防止偷逃税行为发生。三是加强非税收入管理，严格各种行政性收费及罚没标准，强化督导检查，确保应收尽收。同时用活土地政策，做好土地财政文章。全年入库转让耕地占补平衡指标收入11亿元（含基金入库6.5亿元），拉动了财政收入增长。四是认真组织开展存量资金清理盘点工作，加大存量资金管理统筹力度，全方位聚集财力，保障各项政策落实到位。 

（二）保障民生，促进经济发展。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原则，严控“三公经费”支出，优化支出结构，合理安排，保证了民生及扶贫、大气污染防治、扫黑除恶等重点工作支出。一是全年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1871万元，认真落实了低收入群体增收政策;提高了农村五保供养标准；落实了现役军人优待和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补偿政策；城市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得到基本保障,发放城乡低保4632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支出6175万元;对农村75周岁以上老人补贴121万元,确保了各项社会保障政策的落实。二是全年教育累计投入37969万元，其中：义教阶段免除学杂费和公用经费3527万元，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1179万元，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助学金561万元，教学辅导材料及书籍228万元，高中、职中及幼教免费教育2298万元，中小学建设2149万元，购置教学仪器1013万元，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津贴补助县级配套资金175万元。三是加大医疗卫生及计划生育投入。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财政补助标准逐年提高，县级配套资金达到4302万元。疾病预防控制和公共卫生服务支出676万元；落实计划生育家庭各项奖励政策支出521万元；全年医疗卫生及计划生育支出7710万元，促进了卫生及计生事业的发展。四是全面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发放耕地地力保护补贴2588万元，拨付燃油补贴324万元；落实上级选聘到村任职大学生村官工资、养老及医疗保险412万元；村级经费785万元，农村党组织书记享受公务员待遇补贴122万元，农村离任干部补贴30万元,农村两委干部基础职务补贴和绩效补贴218万元；农业技术推广及植物病虫害防治275万元;森林防灾减灾814万元；畜牧防疫434万元，促进了农村经济及基础设施建设的稳步发展。五是村容村貌改造、污染防治等环境治理支出8589万元，住房保障支出529万元，极大地促进了重点及民生工作的顺利开展。六是持续加大扶贫投入力度。2018年我县专项扶贫投入33513万元，其中：上级专项扶贫资金28993万元，县本级投入4520万元，县本级实际投入占上级核定投入3800万元的118.94%，超过核定投入18.94个百分点。2018年整合使用涉农资金45637.43万元（中央资金17650.43万元，省级资金22277万元，市级资金4710万元，县级资金1000万元），已全部拨付预算单位，实际支出45581.33万元，支出率99.877%。资金涉及基础设施项目242个，覆盖全县15个乡镇106个村；涉及产业扶贫项目284个，覆盖17个乡镇169个村，扎实推进了全县脱贫攻坚工作。

（三）深化改革，规范财政管理。一是扎实推进绩效预算改革，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完善部门绩效预算管理构架，规范绩效目标、绩效指标和评价标准设定，切实达到可审核、监控、评价，增强预算项目与职责活动的关联性和匹配性。并做好预算核查、批复及公开工作。二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针对我县债务风险过高的现状，制定了债务化解规划，争取利用5年时间，将债务率降到100%以下。同时落实举借债务的正向清单和负面清单，把住举借债务的入口，严格落实债务化解任务，全年偿还政府债务8185.97万元。三是继续加大对工程项目审核及招标采购的推进力度，坚持“应审尽审”“应采尽采”，对于扶贫项目，做到积极主动、依法依规、客观公正、科学合理，确保惠民资金及时拨付到位。2018年财政投资评审中心共审核项目636个，报送164142万元，核定137957万元，核减26185万元。政府采购预算42150.44万元，成交金额41417.13万元，节约资金733.31万元，其中，扶贫项目政府采购计划预算8514.28万元，成交金额8385.87万元，节约资金128.41万元。四是继续加强财政资金的监管和督查。结合“一问责八清理”专项清理整改“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对全县各乡镇和有关县直单位扶贫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核查，严控“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严厉打击违反财经纪律行为，确保资金安全、规范运行。

各位代表：通过努力，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较好，实现了收支平衡，有力地保障了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的执行，促进了全县经济和社会发展发展。但也存在诸多困难及不利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税源单一，财政收入新的增长点不多，稳定增长的基础还不稳固；二是民生工程、脱贫攻坚、社会保障等刚性支出加大，财政支出总体压力增强，收支矛盾突出；三是财政财务管理有待进一步加强。我们将高度重视这些问题，继续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2019年预算草案

2019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之年，也是我县脱贫攻坚冲刺的重要一年。

2019年全县财政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中央和省市县系列会议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中心工作，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落实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要求，加快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着力支持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脱贫攻坚、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为夺取脱贫攻坚全面胜利，实现整县脱贫摘帽，建设经济强县、旅游城市、美丽涞源提供财力保障。

2019年预算安排坚持的原则：牢固树立过紧日子思想，厉行节约、精打细算、保障重点、统筹兼顾。一是保障重点。优先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保障脱贫攻坚、民生保障、重点项目、节能环保、扫黑除恶等重点需求。二是注重绩效。全面实行绩效预算，改进预算审核方式，完善绩效预算目标体系，坚持收支统一管理，统筹安排，综合平衡。三是厉行节约。坚持勤俭办事，从严控制“三公”经费、会议费、培训费等一般性支出，确保实现全年收支平衡。
（一）一般公共预算安排
根据上述指导思想和原则，2019年全部财政收入安排106264万元,剔除耕地占补平衡指标转让收入等因素影响(下同），可比增长7.8%，其中：税务部门安排68675万元，可比增长8.3%；财政分管收入安排37589万元，可比增长3.5%。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66783万元，可比增长6%。2019年当年本级可用财力252517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6783万元，上级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38409万元，调入资金137418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0395万元；上解支出488万元。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安排252517万元,增长29.4%。

1、预算支出按功能分类划分：一般公共服务20024万元，增长26.6%；公共安全10649万元，增长5.9%；教育36541万元,同比下降3.8%,剔除上年政府债券安排用于一中迁建5048万元后,可比增长11%；科学技术107万元，增长4.9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2957万元，增长208.3%（主要是机构改革将原旅游相关科目划转至文化体育与传媒科目影响增幅）；社会保障和就业33502万元，增长53.2%(主要是2019年社保局清算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增加支出影响)；卫生健康9937万元，增长28.9%；节能环保13242万元，下降46.9%（主要是2018年政府债券支出大气污染治理集中供热7000万元影响）；城乡社区事务44418万元，增长116.4%（主要原因是2019年注入城投和建投公司资本金32000万元,2018年安排注入资本金9000万元）；农林水事务23056万元，下降6.7%（主要是2018年政府债券安排易地扶贫搬迁项目11952万元影响）；交通运输8136万元，增长61.1%（主要是2019年安排公路建设等工程欠款3000万元影响）；资源勘探信息等事务4787万元, 增长19.4%；商业服务业等事务203万元,下降41.2%(主要是机构改革将原旅游相关科目划转至文化体育与传媒科目影响)；自然资源海洋气象等事务5084万元,下降72%(主要是科目调整影响,2019年将地质灾害防治科目转入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科目)；住房保障6108万元，增长1055%(主要是：一是2019年土地出让金计提保障性安居工程安排支出3369万元，2018年已计提但未列支出影响，二是收回以前年度保障性安居工程专款1833万元统筹使用冲减了本级住房保障支出影响)；粮油物资储备382万元，增长4.1%；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4989万元(新增科目,不可比),预备费1000万元；债务还本付息4830万元(主要是政府一般债券增加导致利息支出增加)，增长110.2%；其他支出22565万元(主要包括预留调资14372万元，收回存量资金安排继续使用项目4000万元，各项事业发展专项4000万元，捐赠收入安排支出193万元，由于2018年年底收回存量资金冲减当年其他支出,因此此项支出不可比)。

2、预算支出按经济分类划分：个人部分支出安排97575万元；公用经费安排5166万元；收费罚没补助及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安排支出4299万元；专项项目经费安排145477万元（含教育附加、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森林植被恢复费等专项列收列支经费）。专项经费安排的重点项目有:

（1） 公共安全4708万元，主要安排武警中队就地医疗和伙食补助42万元，政法综合治理及网络运行维护等经费350万元，政法委综治信息化建设(雪亮工程)资金1300万元，辅警人员工资及保险930万元，科技强勤智慧磐石100万元, 公安局涉案财物跨部门集中管理信息平台及加密网专用机房等建设82万元, 平安城市视频监控网络租用费、电费及天眼工程等费用150万元, 公检法司扫黑除恶办案业务经费75万元, 交警队路防工程建设及“天网工程”标志标线维护费等运行经费183万元，公安局禁毒铲毒经费50万元；看守所犯人和拘留所拘押人员经费195万元，公安局大要案办案及维稳经费140万元,公安局业务技术用房主楼建设532万元；法院审判法庭建设200万元，法院陪审员工资30万元，司法救助资金30万元，法院建设两个高清数字法庭设备购置76万元,检察院“两房建设”工程监理及固定资产清查等费用30万元，检察院聘用制书记员工资保险资金61万元;司法人民调解、社区矫正、业务装备等经费152万元;完善了应急保障机制，维护了社会稳定。

（2） 教育8391万元,安排项目主要有：义务教育保障经费491万元，补助贫困寄宿生生活费1237万元,补助特殊教育公用经费30万元，补助职中及普通高中学生助学金209万元，教学辅导用书244万元，原民办代课教师教龄补助县级配套175万元， 涞源县第一中学迁建资金2000万元,高中、职中、农村幼教免费教育2161万元，中小学冬季取暖费500万元, 乡村学校煤改电(2018年500平米以上)取暖费200万元，教育系统校舍安全鉴定及标准化考点建设维修费15万元, 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设备购置300万,原电厂教师工资170万元,  教育局迎检及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工作经费36万元，教育教师节奖励200万元。教育保安经费50万元，成人教育、教师培训及干部进修教育36万元，解决教育以前年度中小学建设欠账及2019年中小学学校项目建设资金337万元。实现了义务教育、农村幼教和高中教育阶段学生免费上学。

（3）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1622万元。主要项目有：原乡镇公社电影放映员生活补贴县配套14万元，农村电影放映专项补贴县配套34万元，文物和遗址保护23万元, 篮球比赛、文体活动等体育赛事专项10万，雪炭工程体育场馆建设120万元，旅发大会尾欠款等后期费用1000万元，国家全域旅游规划创建及行业培训执法检查等80万元，旅游局拖欠2008年2009年白石山文化广场等工程款50万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运行费20万元，旅游宣传品制作等工作经费100万元，河北经济日报宣传费20万元，电视台农村大喇叭工程100万元，文化、广播等事业费51万元。
（4）社会保障和就业8553万元，主要项目有：企业养老金缺口500万元,死亡抚恤金及原涞钢涞铜工亡遗属抚恤费149万元，民政局临时救助及弃婴抚养费42万元，农村75周岁以上老人经费152万元，民政事业服务中心老人经费177万元，地名管理30万元, 城乡特困人员救助、低保核查等工作经费45万元,拥军优属32万元，国企退休教师生活补贴补差25万元，农村老党员生活补贴43万元, 2018和2019年60岁以下参保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县级配套缴费补贴资金223万元，60岁以上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县级配套补助资金290万元，大学生入伍补贴50万元，老干部体检、各项活动及老促会工作经费46万元，离退休干部特困救助5万元，现役军人优待金100万元，退役士官安置和退役士兵自主就业一次性等补助81万元，涉军人员困难补助1000万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103万元，残疾人生活及护理补贴200万元，农村住房保险和一元民生保险补助59万元，涞钢涞铜取暖补助190万元，涞钢涞铜待岗及公益性岗位人员生活补贴及保险4686万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等经费227万元，2019年春节慰问救助城镇困难职工慰问费45万元，退役军人管理事务36万元。

 （5）卫生健康6152万元，主要安排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县配套2640万元，差额养老医疗保险94万元，创建省级健康促进县及信息化建设网络直报维护60万元；公立医院改革药品零差价补助248万元；卫生系统外聘专家150万元，惠民病床5万元，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72万元，2018年已购置配发村卫生室设备115万元，公共卫生项目县配套341万元；疾病预防控制471万元；婚前检查15万元；1-6级伤残军人医疗94万元；红十字会救助50万元；村卫生室药品零差率98万元；中医院中医药事业费10万元，医院派遣驻所两名医生工资6万元,城乡医疗救助20万元，对城乡居民参加医疗保险财政补贴个人缴费684万元（每人补贴40元），人口与计划生育免费手术及各项奖励564万元；乡镇卫生专项及卫生院房屋修缮拖欠工程款13万元，2017年原“赤脚医生”养老补助350万元，重点优抚对象门诊补助52万元。
（6）节能环保12306万元。主要安排环境监测与监察220万元，重点生态功能县域生态环境质量考核经费218万元，乡镇小型空气站建设及运维项目100万元，危险废弃物处置150万元，集中供热及煤改气煤改电支出3620万元，大气污染防治网格化精准监控及决策系统建设192万元，清洁散煤补贴资金400万元,湿地公园垃圾清理25万元，污水处理厂正常运营及自动检测设备安装和除臭项目845万元,开发区污水处理厂临时用电工程71万元, 垃圾填埋场运行及沼气隐患排除费用306万元,垃圾场迁建工程设计等前期费用100万元，农村垃圾处理资金1000万元，秸秆、垃圾禁烧外频监控系统建设运行维护7万元,白石山污水管网临时占地、损坏房屋及其他补偿款52万元,偿还奥宇退出产能和电厂淘汰落后产能补偿款5000万元。
（7）城乡社区事务42767万元。主要安排县城环境卫生2116万元，灾后重建及市政建设等工程欠款4000万元，中心路、阁院路东延新建道路工程欠款764万元,全民健身体育公园建设500万元，注入城投公司资本金29000万元，注入建投公司资本金3000万元，全县路灯亮化电费及维护费400万元，旅游咨询服务中心主体建筑项目与配套项目建设503万元，房屋交易基于互联网+、GIS大数据的房产综合信息平台建设63万元，住建局专项工作经费1164万元，房屋交易与不动产管理网络系统维护费等费用45万元，城区片区道路等工程监理费62万元,2017年春节主城区美化工程57万元，空气源热泵供暖小区购电费50万元,规划编制设计等费用369万元，2018年城区绿化养护等资金174万元,扶贫片区及灾后重建等片区取暖500万元。

（8）农林水事务12782万元。主要安排项目有：粮食生产功能区划定等工作经费139万元，农业种植业保险保费254万元，农业技术推广及植物病虫害防治162万元，原乡镇农机员、农技员及基层兽医养老生活补贴112万元，农业防雹及人影费41万元；打造太行山创新驿站100万元。畜牧防疫470万元，畜牧局生猪无害化处理点建设及废弃物利用80万元，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配套资金100万元, 农机监理站补助26万元, 全县土地流转及各项补偿等资金2000万元，全县基础设施建设征地补偿861万元（主要有：白石山镇白石山菜村岗村等征地粮食补贴527.31万元,涞源镇雨润集团土地2016-2018年补偿款68.354万元，杨家庄镇尾矿库闭库征用耕地林地所欠补偿费用项目265.19万元）, 金家井乡斜山村中草药种植项目工程款99万元,乌龙沟乡新建小庄村第二个养鸡专项帮扶资金100万元,东团堡乡2017年汤子岭村牡丹种植基地建设项目款14万元, 银坊镇2015年湖南外建武汉分公司占地遗留问题16万元, 南屯镇尾矿砂毁耕地补偿款36万元；西北防洪工程、经济开发区和张石高速公路扩建征地等粮食补贴183万元；杨家庄镇解决铁岭、鸽子岭矿区企业遗留问题600万元,林业事业机构经费400万元，森林植被恢复造林及森防项目219万元，2017年森林生态效益补偿、造林补贴及森林抚育621万元，封山禁牧50万元，塔崖驿乡东二道河村核桃基地占地赔产18万元，林业局国有林场改革及自然保护区整改项目220万元，野生动物致害赔偿10万元，白石山森林公园改造项目88万元, 国家级林业有害生物中心测报点能力提升建设项目资金40万元,林业局葡萄种植项目52万元，2017年山洪灾害防治项目52万，东夹山村、西夹山村两座桥建设资金100万元, 流域面积50-200平方公里河道管理范围划界方案编制及第二水厂评估费62万元, 防汛抗旱经费58万元，水利局贫困村饮水安全巩固提升工程500万元，白石河景观规划编制、水库确权划界、河长制等经费249万元；村干部基本报酬和村级组织办公经费2565万元，农村现任两委干部养老保险和农村离任两委干部补贴236万元，计生小组长、协管员及村计生办主任补贴83万元，18个乡镇农村环境治理专项36万元，村党组织活动经费305万元，村级服务群众专项经费1425万元。 

（9）扶贫开发7117万元。主要项目有：扶贫工作经费和劳务派遣人员工资367万元，扶贫产业等县级投入扶贫资金5050万元（主要有：县级驻村工作队经费952万元, 18个乡镇196名扶贫政策信息员劳务报酬325万元,贫困人员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县级配套代缴保费补贴资金166万元,城乡居民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基本医疗保险财政代缴个人部分132万元,城乡居民建档立卡贫困人员医疗救助320万元,扶贫档案室建设费用52万元,扶贫办手工业补贴及食用菌产业扶持政策资金250万元,金家井乡北牛栏村、北黄土岭村分散安置人员费用721万元,金家井乡北牛栏村、北黄土岭农村面貌改造提升项目监理、勘察、测绘费用66万元,金家井乡金鸡项目占地和黑木耳项目占地种子化肥补贴13万元,北牛栏村、北黄土岭村农村面貌改造提升项目可研报告费用9万元,2019年扶贫产业等县级投入扶贫资金2044万元），雨润养猪场补偿款700万元,扶贫办对扶贫产业奖补资金1000万元。

（10）交通运输6165万元。主要项目有成品油价格税费改革补助人员基数893万元，出租公交管理站工作经费10万元，农村公路养护工程补助480万，偿还108国道向保定投资公司借款30万元，治超办联合治超及冯村检查站点等工作经费58万元,交通局公路建设等工程欠款4558万元，“一区三边”违规塔牌拆除工程及高速两侧广告牌拆除费用136万元。

（11）资源勘探信息4662万元。主要项目有工信局专项补助33万元, 电子政务外网升级改造及电子党务及政务网络建设租费99万元，无线局域网（wifi）建设200万元；石棉总公司补助330万元，宏伟置业有限公司投资报酬4000万元。
（12）商业服务业82万元。主要项目有县社专项工作经费及食盐储备资金82万元。

（13）自然资源海洋气象2313万元。主要项目有气象事业费及灾害防御指挥部检测等运行经费39万元；2018-2019年拆违工作经费600万元，自然资源规划及管理246万元，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项目200万元,数字涞源地理空间框架建设项目100万元，土地资源调查333万元，2016年第二批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指标收益534万元, 不动产登记工作项目及创建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中间库项目120万元，不动产大厅、软硬件及面貌提升41万元，白石山国家地质公园地质遗迹保护利用及科普设施项目100万元。

（14）住房保障3369万元。主要项目有2015年农村危房改造资金402万元，保障性安居工程资金2967万元。

（15）粮油物资管理250万元。主要项目有粮食局补助工作经费130万元，粮食局解决下属企业拖欠职工工资100万元；粮食局粮食执法经费5万元，解决粮食局拖欠2018年集中取暖费及外网改造费用15万元。

（16）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4338万元。安监局租房19万元， 保障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经费16万元，安监局尾矿库闭库项目200万元,安监局矿山救援队经费100万元,安监局消除尾矿库安全隐患105万元；消防大队保障经费838万元；公安消防专项80万元；森林公安办案保障及森防经费80万元；国土局地质灾害治理等地环项目2000万元；杨家庄镇仝川村"7.21"土地复垦拖欠工程款15万元，自然灾害救灾补助50万元，扑火队及全县防火经费763万元,白石山及甸子梁林场定额补贴72万元。

（17）国债还本付息和债务发行费用4825万元。主要项目有地方政府债券利息、发行费和手续费4820万元，偿还世行贷款及国债转贷还本付息5万元。

（18）其他专项项目14075万元。主要项目有收回存量资金继续使用项目及事业发展等支出8000万元，人大会议经费及代表活动等经费98万元，政协会议及委员活动等专项经费76万元，金融办、行政审批局、政府办等部分单位劳务派遣人员工资279万元，全县办公用房修缮费用200万元，办公设备购置经费76万元,杏花湾租金103万元，信访群众工作站及涞源镇办公楼租金74万元，地方志、法制办、大气办等专项工作经费64万元，全县信访稳定经费700万元，乡镇维稳经费108万元，信访局群众工作中心维稳经费150万元，经济开发区签订《建设工程监理合同》监理费500万元、基础设施建设修建性详细规划工程技术咨询合同50万元、 规划环评报告编制等费用250万元, 发改项目前期经费及节能减排等经费28万元，县委、政府及相关部门专项业务工作经费417万元，组织部专项工作经费147万元；全县征订报刊经费107万元，对外宣传及创作经费112万元，精神文明创建经费30万元；武装工作经费131万元；工会经费76万元；纪委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等办案经费206万元；税务征收经费820万元;统计农业、经济普查及各项业务调查经费76万元；物价局涉案涉税价格认定经费25万元；政府投资项目工程评审费144万元，财政信息化建设及网络建设等使用费91万元、聘请第三方中介机构劳务费50万元、印制全县各类报表凭证及国资办等工作经费43万元；工程审计结算及审计工作经费62万元，审计费及审计服务费500万元，电子商务进农村县级配套及招商经费35万元，深度贫困村和乡村振兴领导小组等办公经费40万元，食品药品监管抽检及高速口入境煤炭检测等经费207万元。

 （19）预备费安排1000万元。主要用于预算执行中出台的政策性增支、自然灾害救助及其他不可预见的特殊开支。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安排 

2019年政府性基金收入安排336304万元，收入项目主要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1736万元；福彩公益金300万元；体彩公益金160万元；污水处理费50万元;土地出让收入334058万元（此数不含上解中央和省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收入），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66778万元，农业土地开发222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1500万元，其他土地出让收入265558万元。

2019年我县政府性基金支出安排198886万元，安排的主要项目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用于中心路、阁院路东延新建道路工程款1736万元；福彩、体彩公益金安排的用于城乡医疗救助、残疾人事业、体育事业、教育事业、文化事业、扶贫济困等方面的支出460万元；污水处理费50万元；土地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196640万元，主要是：土地收储和土地开发支出160000万元，棚户区改造支出30000万元，专项政府债券利息及付息服务费6640万元。当年政府性基金结余137418万元，调出至一般公共预算137418万元。

（三）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安排
1、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2019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23223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11555万元，利息收入40万元，财政补贴收入1347万元。

2019年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安排25261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25161万元，转移支出100万元，当期结余-2038万元，使用上年滚存结余弥补收支缺口2038万元。

2、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8425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1669万元，利息收入262万元，财政补贴收入6490万元。

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安排6375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6369万元，转移支出6万元，当期结余2050万元。

3、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2019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16695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13763万元，利息收入37万元，财政补贴收入2000万元。

2019年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预算安排18869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18869万元，当期结余-2174万元，使用上年滚存结余弥补收支缺口2174万元。

4、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2019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8750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8640万元，利息收入110万元。

2019年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预算安排5898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5578万元，当期结余2852万元。

5、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25198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5920万元，利息收入53万元，财政补贴收入19225万元。

2019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预算安排21736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19355万元。当期结余3462万元。

6、生育保险基金预算收支

2019年生育保险基金收入预算安排521万元；其中：保险费收入503万元，利息收入18万元。

2019年生育保险基金支出预算安排476万元；其中：社会保险待遇支出456万元。当期结余45万元。

（四）上级专款预算安排

为提高年初预算到位率，根据上级要求，将提前通知的上级专项转移支付全额编入本级预算。2019年提前通知的上级专款收入83709万元。根据专项资金用途安排专款支出83709万元。其中：一般公共服务101万元；公共安全1203万元；教育9327万元；科学技术30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1088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15192万元；卫生健康15573万元；节能环保435万元；农林水38428万元；交通运输2224万元；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108万元。

2018年结转至2019年专款13053万元（含本级结转专项155万元），按专款特定用途全部安排支出。

三、认真完成2019年预算任务

（一）进一步加强财源建设，实现可持续发展。一是要把现有财源提质作为着力点。牢固树立效益意识和增收意识，重点支持和扶持符合产业政策、税收拉动性强的项目，培植壮大财源，增加可用财力。二是加强税收征管，堵塞收入漏洞。充分发挥综合治税平台作用，加强部门间协调联动，解决征收过程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三是优化税收营商环境。落实国家减税降费政策，支持经济发展。四是加强土地出让管理，最大限度地压减土地收储成本，提高政府收益。

（二）进一步保障社会民生，促进经济发展。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压缩一般性支出，保障重点支出，全面提升财政保障水平。一是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民生”的原则，优化支出结构，合理安排支出。保障脱贫攻坚、大气污染防治、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等重点支出资金需求，加大对“三农”、教育、卫生、扫黑除恶工作等投入力度，同时严控三公经费支出，努力压减行政运行成本，促进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二是督促预算单位加快预算执行进度，特别是项目实施进度，提高项目执行效率，充分发挥财政资金效益。三是加大存量资金统筹使用力度，缓解支出压力，确保年度预算平衡。
（三)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规范财政管理。一是扎实推进绩效预算改革，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完整性、科学性，完善预决算公开机制，广泛接受社会监督，不断提高预算管理水平。二是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严格落实债务限额管理，凡没有预算资金的一律不得立项，不得开工建设。严控各类超预算工程建设，建立科学完善的风险控制体系，切实防范财政风险。三是继续加大对工程项目审核及招标采购的推进力度，坚持“应审尽审”“应采尽采”，最大限度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四是进一步健全财务管理制度，强化财政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厉行节约，严控一般性支出，坚决制止铺张浪费。五是进一步加强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推进各项财政基础管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

各位代表，做好2019年财政工作，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我们有信心在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县人大、县政协的监督支持下，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苦干实干，努力完成全年预算任务，更好地服务于全县发展大局，以更加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岁华诞！

  涞源县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大会秘书处  2019年1月23日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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